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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家庭养老的可行性探索 

--以桐乡市为例
1
 

沈红英 

新型家庭养老，就是老人仍然生活在家庭中，享受着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中所有的优点，政府出台政策、投入资金到家庭中，

以规避传统家庭养老所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政府与其投入更大的资金创办不那么受大多数老人欢迎的养老机构，还不如投

入资金到每个家庭，以延续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家庭养老，既可减轻老人膝下无儿女承欢的凄苦，也可减轻儿女养老的经济负

担。这种新型的家庭养老模式是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桐乡市养老方式的主要选择，也是切实可行的。 

一、新型家庭养老及其可行性分析 

（一） 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为其可行性奠定了物质基础 

首先，桐乡具有优越的地域环境基础。桐乡是一个地理位置较为优越的小县城。全市面积只有 727 平方公里，地理位置优

越。东距上海 131 公里，北离苏州 74 公里，西邻杭州 65 公里，居沪、杭、苏金三角之中；境内地势平坦，河网密布，气候四

季分明，自然环境优美，一派江南水乡景象，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百花地面、文化之邦”之美誉。因此，桐乡农村外

出打工的农民极少，虽有部分农民在县城务工并买了房，但由于全市农村距离梧桐镇均只有半小时路程，交通方便，基本还是

生活在老家，老人们依旧不会太孤单。 

其次，桐乡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桐乡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较快，是浙江省十个经济发达县（市）和首批小康县（市）之一，

连续十四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2013 年，完成财政总收入 81.49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884元（全国平均是24200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0298 元（全国平均是 8896 元）。可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农村经济为农村老人的养老提供了

物质基础；同时，较高的财政收入为政府解决民生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也提供了可能。 

（二） 良好的文化底蕴为养老敬老爱老提供了精神保障 

早在远古时期，“尊高年”、“亲祖之恩”的思想就已产生，到了春秋时期，这种思想发展成为思想的核心——“孝道”，

如《孝经，纪孝行章》规定，“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疾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

然后能事亲”，其中讲到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医疗问题、日常家居问题以及后事问题，基本上概括了家庭养老的主要方面。可

以说，中国家庭养老由崇老文化得以规范，崇老文化对中国家庭养老具有监控、保证和强化的作用。桐乡历来就有“文化之邦”

美称，养老敬老仍然是绝大部分桐乡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传统美德。 

（三） 新型家庭养老具有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心理慰藉 

家庭养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经济上的扶助，二是生活上的照顾，三是精神上的安慰。对于前两点，国家和社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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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给予适当的帮助，但是第三个功能却是国家和社会所无法替代的。在家庭中生活，老人仍可以亲自感受到自己在家庭中从前

所作出的贡献，以补偿事业上成就感的缺陷，继续获得成就感。另外，家人更了解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和生活习惯，与养老机构

相比，在保障资金相同的情况下，老年人生活质量相对更高一些。亲人的精神慰藉和天伦之乐是减少老年痴呆症的良药。 

（四） 老人的养老意愿是新型家庭养老可行性的事实依据 

2013 年底，全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 147278人，其中，农村老人 89251 人,城市老人 58027 人。在这些老人中，只有 864

人在全市 17 所社会福利中心供养或寄养，仅仅占 0.06%。尤其是农村，入住在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的 569 人中，有 426 人

是生活在镇上的非农户籍的三无老人和农村五保老人，还有 98人是因重度残疾而托养的老人，只有 45人是由于子女不在身边，

老人又不愿意离开长期生活的本土，且年事已高，生活起居不能完全自理的老人。在实际走访中，笔者发现，就是必须由政府

管理的孤寡老人，也有多位因身体还算健康而不愿意入住养老中心。可见，在桐乡，老人们还是愿意待在家里养老，就连孤寡

老人也因需要自由、随心所欲的生活而不愿意进养老中心。在访谈中，老人们都有强烈的愿望要在家养老，桐乡有句古话，“金

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正是印证了老人们的心愿。 

（五）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再利用为其可行性创造了条件 

新型家庭养老反而会减轻赡养压力。随着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一个家庭 60周岁以上的老人往往不止一代，通常会有两代

老人，下一代相对较年轻的老人照顾上一代老人是目前可倡导的家庭照顾模式，而且大量下岗、退养及提前退休者，也是家庭

养老的宝贵资源。同时，老人与孩子们住一起，由于生活快乐,心情愉悦，身体状况通常都不错，还能帮忙带第三代甚至第四代，

这样也可省去一笔不菲的带孩子的人工费。因此，这种养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最节省而又最有效地满足各个家庭中的

老人赡养和照顾需求的方式。 

二、建立和完善新型家庭养老的对策思考 

（一）出政策、投资金，支持家庭养老 

1.提高养老补助资金。据上所述，桐乡市农村老人数量远远大于城市老人的数量，而且，城市老人一般都有退休金。因此,

解决养老问题的难点就在农村。近几年来,政府已经在对 60 周岁以上的老人发放一定的生活补助金，但对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的农村老人来说，这区区 100 多元的补助金仍然是杯水车薪。因此，一要加大对农村老人的基本养老金补贴力度；二要适当降

低 60周岁以上老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自负基数的比例；三要提高老年人医疗报销比例。从而减轻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 

2.提高养老家庭补助。对赡养老人的家庭户进行财政补贴。一要对赡养老人的纳税人减免税收额度，以提高纳税人赡养老

人的积极性。二要提供家庭养老购房补助。如果年轻人购房，出具证明与老人同住，就给予一定折扣或是一次性资金减免或相

应补助。 

3.调整建房政策。在农村，当前桐乡市的新农村建房政策是一刀切—每户 120 平方米。这里可借鉴新加坡的做法，对于四

代同堂、或是五代同堂的家庭户适当扩大建房面积，以多一代人增加 20平方米的尺度递增，这既是实际需要，也可鼓励年轻人

善待老人。 

4.招才引智求回归。制定人才回归优惠政策，充分吸纳学有成就的本地人才回本地工作。一方面，可以解决老人的赡养问

题，另一方面还能有利于本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是人才，由于本地区经济社会比较发达，教育资源相对

较好，培育的人才较多，尤其是进京、上、广和出国的年轻人较多，而且这批人大多是独生子女，如果不回流，几年后就会更

加剧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和养老的社会压力，从而影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笔者认为，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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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本地优质人才的回归，是当前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将是“一石二鸟”之举。 

（二）树典型、重奖励，宣传家庭养老 

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宣传导向作用。党委政府要充分利用一党执政的有利条件，与当前的德治、法治和自治相结合，通过各

种媒体和宣传渠道，大力宣传赡养老人的家庭美德和义务，努力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消失的家庭道德

观念，让传统的敬老、尊老、爱老的美德得到弘扬。同时，可以通过评选“好媳妇、好儿子、好婆媳”等活动，建立激励机制，

弘扬传统美德。 

（三） 用法律、惩恶行，加强家庭养老 

政府部门要通过立法与规制手段，强调保护老年人受赡养的权益,增强养老法制观念，使得《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真正得到

实施。同时，要对已有的养老法律法规进行大力宣传，宣传“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的方针，宣传赡养人应履行“对老年

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使人们知法、懂法、增强养老的法制观念,要切实维护老人的权益，对侮辱

虐待老人、拒绝赡养老人情节严重者，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严惩不怠。 

（四） 重垂范、树榜样，先行家庭养老 

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更是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担当起新型家庭养老的先行者。因此，在提倡新型家庭养老方面，党

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尊敬父母，孝敬父母，让老人过上幸福安详的老年生活。同时，领导干部是为政者，不仅要

在小家中行孝道，而且得推而广之，以为政一方的所有老人和自己父母一样得到“尊老、爱老、孝老”,人们才会更加拥护，正

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正是德治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